
2012年秋季幼鸽大奖赛规则
1、站次：辽阳、铁岭、昌图、四平、长春。

2、资格：承认本规则且鸽棚在北纬39度20分以南的会员可以参加。

3、参赛费分千元组（300枚），五百元组（300枚），二百元组（400枚）和三十元组（不限）。各组前二十名单列奖金，实行“大吃小”，二十名以后不分组别，奖金共同，名次不并列。具体见附表。

4、比赛实行伯马制。辽阳站限速650米/分，铁岭、昌图站限速750米/分，四平、长春站不限分速，当日有效。若是残存，先按名次分配奖金，剩余奖金获奖鸽平分；在有效时间内无归巢的，奖金由该关上笼的参赛鸽均分，第五关前总羽数残存20羽以内，强制终止比赛，奖金由残存赛鸽均分。

5、执行中鸽协比赛规则，只考虑司放地的天气，不考虑沿途的天气。开笼时间不晚于9：00;若情况特殊不能按时开笼的，则延至次日，在放飞地可对赛鸽喂水，但不喂食。若次日仍不能按时放飞，则鸽车返回，到沈大高速公路三十里堡服务区待命，由鸽会派会员代表到场监放。该站次不计名次，全部上笼赛鸽均不掉关，该站次普赛费不予退还，下站普赛费减半收取。

6、比赛使用鸽会允许使用的扫描鸽钟；以鸽会电脑时间为准，若鸽钟故障或走时异常，成绩无效，鸽会不承担责任。鸽会不接受持鸽报到，可随时派员抽验、监督检查，参赛者不得异议，违者成绩取消。
7、本会一贯宗旨：无论集鸽多少，赛程、奖金不变。未尽事宜，执行本会2012年规则。
	
	1000元组
	500元组
	200元组
	30元组

	第一名
	40，000
	40，000
	40，000
	40，000

	第二名
	20，000
	20，000
	20，000
	20，000

	第三名
	10，000
	10，000
	10，000
	10，000

	4——20名
	2，000
	2，000
	2，000
	2，000

	21——100名
	500

	101——500名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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